
□见习记者 刘家杭

连接软管的脱落 （或虚

连）， 造成液化气泄漏， 并

最终遇明火发生爆炸……这

起事故最终造成两人死亡的

悲剧。 逝者已逝， 留给生者

的除了无限的悲痛外， 还有

事故背后的追因及追偿问

题。 这个事故受害者的儿女

将燃气公司、 液化气站及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告上法

庭， 要求赔偿。 近日， 记者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知了

这个案例。

房子快被拍卖妻子才知

2009 年， 女子张某与男子刘某步入婚姻

的殿堂，但二人的感情却并非一帆风顺。 据张

某称， 刘某从 2012年开始以到外地做生意为

由，经常离家外出，并从 2014 年 1 月起离家在

外单独居住，夫妻感情并不和谐，甚至刘某还

打起了妻子婚前购买的一套房产的主意。

2014 年 4 月的一天， 刘某找一女子冒充

妻子， 携带妻子真实的身份证、 结婚证等文

件办理公证。 内容为， 张某委托刘某为合法

代理人， 代为执行和处理办理该套房屋的抵

押贷款、 抵押登记、 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

办理相关公证及抵押登记等手续。 4 月 10

日， 海珠公证处出具 《公证书》。

5 月 7 日， 南方公证处也出具一份 《公

证书》， 内容为， 张某委托刘某为合法代理

人， 可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担保公司、 个人办

理用上述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抵押贷款或担保

抵押手续， 签署抵押贷款合同……

瞒天过海， 就这样， 凭借这份公证书， 5

月 12日， 刘某向陈某借款 150 万元， 并以张

某代理人的身份与其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

同》， 两人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同年 7 月

10 日， 刘某向何某借款 170 万元， 签订了

《最高额抵押合同》。 7 月 15 日， 刘某、 何某

及陈某向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出抵押权

注销登记及抵押权再登记申请。

但后来， 由于刘某没有及时清偿借款，

何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院判决刘某向何某归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刘某却并未履行。 何某

只好申请执行， 法院拟拍卖张某房屋产权。

直到在拍卖过程中， 妻子张某终于发现了她

人冒充其到两公证处办理涉案房屋委托公证

事宜的真相。

一审判决：

丈夫负担费用 公证处无过错

震怒之下， 张某分别向两公证处申请撤

销涉案两 《公证书》， 两公证处在复查后均撤

销了公证书。 张某也与何某自行协商达成和

解， 何某同意张某向其支付借款本息共约

300 万以了结该案。 除上述款项外， 张某还

支付了执行费 3 万余、 涉案房屋评估费 1 万

余元及维权 （律师） 费 10万元。 随后， 张某

将海珠公证处、 南方公证处、 刘某诉至广东

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要求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

珠海法院认为， 刘某指使她人冒充张某

办理公证并将涉案房屋抵押给何某的行为已

造成张某重大财产损失，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法院认为， 执行款、 执行费以及房

屋评估费应该由刘某负担， 但律师费用并非

必要支出， 该费用的支出与刘某的侵权行为

不存在因果关系， 刘某应向张某赔偿 301 余

万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相关规

定， 法院认为， 公证机构只是证明机构而非

鉴定机构， 即使存在公证结果错误的问题，

也应认为公证机构已依法履行其审查义务，

两公证处的操作已穷尽当时条件下必要的审

查手段， 不能认为公证机构存在过错。

面对这样的结果， 张某不服， 并向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公证处有无过错？

法院：未采取辅助手段

张某认为， 两公证处没有严格依照公证

法相关规定， 对涉案公证书中的委托人身份、

签名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 她表示， 当时

蒙骗的女子相貌根本与自己存在较大的差异，

也与身份证相片存在较大差异。

公证处则表示， 出具公证书符合公证法

律法规， 由于公证处人员难免根据现实情况

识别不出来， 刘某找人冒充张某， 在两个公

证处都识别错误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公证处

认为已尽到了谨慎审查义务。 张某的身份证

是 2005年 4月出具， 身份证的照片与办理公

证时已经相差 10年， 当时刘某作为张某的配

偶在现场予以辅证， 且有身份证、 户口本、

房产证以及结婚证等文件， 可以据此认定是

张某本人。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焦点在于两公证处

是否存在过错、 应否对张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公证机构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

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经辨认当事人

的相貌特征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上相片的相

貌特征差距较大且难以认定同一时， 公证人

员应谋求当事人提交书面说明并提交其他证

明材料， 同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作为辅助确

认手段”。

法院认为， 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时对于自

然人的身份同一认定应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

注意义务。 根据公证机关留存的照片比对，

冒认张某的办证人与张某本人相貌还是明显

可以甄别出来的。 根据该指导意见， 公证机

关可要求当事人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通过其

在其它证明材料上的签名、 相片等作为进一

步确认当事人的身份辅助手段。 综合本案事

实， 公证机关并未采取该辅助手段， 故本案

可认定公证机关存在过错。

法院最终酌定海珠公证处、 南方公证处

对刘某不能清偿张某损失部分分别承担 10%

和 5%的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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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爆炸事故发生后 责任认定陷“罗生门”
【悲剧发生】

2020年 6月 26日的早上， 河北省承德市

兴隆县某小区居民家发生爆炸。 女主人当场

被炸身亡， 男主人张强 （化名） 住院 40 天后

去世。 事故发生后， 兴隆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由县长、 副县长为组长， 由消防救援大队、

住建局、 医保局、 应急管理局、 民政局、 街

道办、 信访局等 11 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6.26” 燃气泄漏爆炸事件应急指挥处置

领导小组。 受兴隆县政府、 住建局委托， 三

人专家组对事故发生原因出具专家组技术鉴

定意见 （《兴隆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兴隆县新

隆园小区发生爆炸情况的报告》）。

经鉴定，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户主张

强在使用燃气灶煮粥时操作电打火， 连接软

管脱落或虚连， 造成液化气泄漏， 浓度达到

爆炸极限范围， 进而发生爆炸。

【事故责任认定起争端】

那么， 谁又该为“连接软管脱落或虚连”

负责？

张强的子女认为， 燃气公司未尽到安全

巡检义务， 未能发现连接软管出现问题， 进

而导致燃气泄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对这起

事故的发生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而兴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既没有对发生爆炸的部

位尽责管理， 也没有按期对燃气公司进行全

面监督检查， 故也应负责。 遂请求法院依法

判决各被告赔偿医疗费、 丧葬费、 精神损害

赔偿金等共计 171万余元。

对于张强家属的指责， 燃气公司和液化

气站表示， 软管部分日常的管理和维护由用

户负责， 因软管脱落、 安装不规范导致的人

身、 财产损害应当由受害人承担。 而且， 其

有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及 《河北省燃

气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对燃气设施定期进

行入户安全检查并履行安全提示义务， 已经

尽到了燃气经营者的责任， 对事故发生不存

在过错。 并当庭出示了“燃气供应企业用户

案件记录及回访检查记录” 等资料， 以证实

其有按要求履行义务。

对此， 兴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表示，

燃气公司及液化气站确实有履行相应的安全

检查义务， 兴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每月对

燃气公司都有进行全面检查， 并有相应的监

督检查记录。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 张强子女要求被

告单位赔偿经济损失， 被告应当具有法律上

的侵权行为和双方约定的事由。 经专家组鉴

定， 事故发生原因系“连接软管脱落或虚连，

造成液化气泄漏， 浓度达到爆炸极限范围，

张强在厨房操作电打火发生爆炸。” 而根据

《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由个

人专属部分， 属于业主个人管理”。 没有证据

证明事故的发生属于被告单位的管理范围；

且入户检查是被告单位的职责， 但并不是发

生事故的必然结果， 结合被告单位所提供的

两次收取燃气费证明可知因原告住户未经

常居住， 所以并不能保证得到燃气安全的

检查。 综上， 驳回原告张强子女的诉讼请

求。

【二审：燃气公司也有错】

对这一判决结果， 张强子女表示无法接

受， 提出上诉。

二审中， 张强子女提出： 一、 不认可所

谓的“6.26” 专家组的鉴定意见。 因为该鉴

定意见没有委托人的盖章也没有附鉴定人的

资质证书， 因此该鉴定意见不是合法的鉴定

结论。 二、 一审法院认定为证据的“燃气供

应企业用户案件记录及回访检查记录” 是燃

气公司自行制作的一份笔录， 整个记录没有

被检用户签字， 系伪造的。 三、 此次事故发

生， 并不是单一原因所致， 但燃气公司未尽

到安全巡检义务， 导致燃气泄漏的可能性大

大增加， 加之在庭审中所提供的安检记录系

伪造， 增加了其过错程度， 故其更应该承担

相应责任。

二审期间， 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6.26” 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中附有燃气事故专

家组成员签名及资质证明， 鉴定程序合法。

张强子女如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可提请重新鉴

定， 因其未主张， 故法院认定该鉴定结论合

法有效。

对于张强子女指出的“燃气供应企业用

户案件记录及回访检查记录系伪造” 这一问

题。 法院认为，这不能证实燃气公司未对该用

户履行安全检查职责。但燃气公司在定期检查

的过程中应建立完整的安全检查档案，不仅应

有检查人员签字，亦应有被检用户签字。因此，

燃气公司在进行安全检查中存在不规范行为，

具有一定过错， 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 因煤气爆炸给张强一家带来了

巨大痛苦， 为了规范燃气经营者的安全检查

制度， 二审法院酌定燃气公司赔偿张强家损

失的 15%， 即 25 万余元。 张强子女的部分诉

求成立。

□见习记者 谢钱钱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广东这对夫妻却不同， 丈夫找人冒充妻子办理假公证。

将妻子房屋抵押借了 170 万。 直到房子快被拍卖了妻子才知。 妻子将丈夫、 两家公证处诉上法庭， 公证处到底应不应该负责？

法庭上， 双方展开激烈辩论……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这样一起案例。


